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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立樟樹國際實創高中學生選填社團注意事項(公告) 
 

壹、填寫志願社團的注意事項 

一、 每人每一學年（一整年）僅能參加一個社團。故請同學以自己的性向及興趣謹慎選擇社團，

並全學年持恆完整的學習，以充實課外活動能力。 

二、 因人數及經費限制，各社團以 15 名同學為下限，30名為上限。若不足 15 名，該社團原則

上不成立，得改選擇其他未額滿之社團。 

三、 選填社團自 107年 8月 31 日(五)起至 107 年 9 月 7 日(五)放學前(16:15分)截止。請同學

們互相告知別錯過選社時間，盡速填完並由班長統一彙整後，繳回學務處活動組。逾期繳

交將影響選填志願分配權益。 

四、 因社團有人數限制，請務必選擇五個不同志願(請根據個人的意願，依照意願的強度，第一

志願請填在答案卡 1，第五志願填在答案卡 5，相同類別的社團最多填三個！)未填滿五個

志願導致無法進入社團的同學，將由社團活動組自行幫同學安排到未額滿的社團。 

五、 決定社團志願之後，請向班長索取答案卡，填寫時請確認自己的班級姓名座號。沒有劃記

志願，或是劃記錯誤的同學(錯誤範例：1.班級座號未填寫。2.劃記錯誤。3.劃記不清楚。),

將由社團活動組代為安排到尚未額滿的社團。  

六、 社團需求： 

（一） 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」，尤其是音樂性社團，需求器材需自備(如吉他社需自備

吉他、熱音社需自備電吉他、攝影社需自備相機等器材)。故選擇社團時請慎重考慮。 

（二） 各社團可能依需求繳交社費、迎新、成果發表等活動費及要求課後需留下來練習，

選填前請先詢問各社團幹部或社團活動組長，並審慎考慮。 

七、 為展現各社團學習成果，將於下學期結束前，配合辦理社團成果展。 

八、 若有轉社需求，應於第一次社團活動(9/28)結束後三天內(不含假日)，依規定提出申請，

並由家長來電說明原因。轉社期限為 10月 3日(一)止,逾期視同放棄。經審查通過後方可

轉社。(社團活動應努力持之以恆才能有成果。故同學在選填社團時應慎思之，中途不得無

故轉社！） 

九、 選填的結果及場地將於 9/17(一)公布於學務處外佈告欄。 

 

貳、社團時間及次數 

第一次社團時間為 9 月 28 日(五)13：10-15：00 實施(中間不下課)，請於指定地點上課，缺席

者依規定登記曠課。全學期預計實施六次（9/28、10/19、11/02、11/30、12/21、1/11）。 

 

參、社團選填流程 

決定社團志願→向班長索取答案卡→選擇五個不同志願→交給班長→班長彙整後，於期限內交

至學務處社團活動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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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立樟樹國際實創高中學生選填社團注意事項(選填) 
壹、正確填寫志願(答案卡)的方式(特別留意，請務必用 2B鉛筆畫記) 

(1)「_MA_年_102_班」，前者寫「科別」，後者寫「班級(三個數字)」。「考試科目」請填「社團

志願」 

(2)「班級 12」部分，代號如下所示。「座號 07」部分若為 1~9號，十位數必須填「0」 

班級 
MA101 

MA201 

MA102 

MA202 

MA103 

MA203 

FD101 

FD201 

FD102 

FD202 
CS101 

代號 11 12 13 21 22 31 

(3)社團代號如以下所示，請根據個人意願的強度，選擇五個不同志願。第一志願請填在答案卡

1，第五志願填在答案卡 5，藝能性的社團最多填三個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類別 
代

號 
名稱 類別 

代 

號 
名稱 

運動性 

A. 籃球社 

藝能性 

AB. 爵士鼓社 

B. 桌球社 AC. 電吉他社 

C. 排球社 AD. 木吉他社 

服務性 D. 糾察暨志工服務社 AE. 魔術社 

康樂性 E. 熱舞社 
BC. 攝影社 

BD. 動漫社 

貳、特殊條件選填方式 

1.社團幹部請直接在答案卡 1 欄位上劃記 ABCDE，無須再劃記其他欄位。 

（如熱舞社社長直接在答案卡 1 劃記”ABCDE”即可。） 

(1) 

(2) 

(3) 


